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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严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 规范猪肉市场的
通  告

茶政告〔2022〕89号

[bookmark: _GoBack]为切实保障我县广大人民群众肉食品健康安全，进一步加强我县生猪屠宰监督管理、规范生猪屠宰经营行为，维护猪肉产品市场秩序，根据《食品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格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情况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
二、严禁为未经定点违法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生猪屠宰场所或者生猪产品储存设施，或者为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场所。
三、严禁私屠滥宰的生猪产品上市流通和交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农贸市场、超市、学校食堂、餐饮服务单位、猪肉销售档口等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经营者的进货票证，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做好索票验证工作，确保所采购的猪肉来自定点屠宰厂（场）。
四、严格落实定点屠宰厂（场）动物防疫、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要严格执行生猪入厂（场）查验登记、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落实非洲猪瘟、瘦肉精自检制度，屠宰生猪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技术要求和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消毒技术规范进行操作。严禁屠宰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生猪，严禁屠宰染疫病害生猪，严禁肉品品质不合格的生猪产品出厂。
五、凡违反本通告的，由县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有关执法部门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依法予以从重处罚。
六、鼓励单位和个人对生猪私屠滥宰、不按规定检疫检验等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县公安局举报电话：110；县农业农村局举报电话：0731-25222960；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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